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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傑出『金仲獎』楷模推薦辦法 

 

  壹、主 旨： 

為表揚傑出不動產經紀業及不動產經紀營業人員刻苦、堅毅、淬勵奮發之

工作精神，並提昇全國不動產經紀業及不動產經紀營業人員服務質量、導

正不動產交易風氣，進而造福消費大眾、促進社會安祥和樂。藉由「金仲

獎」楷模頒獎表揚，樹立典範讓全國不動產經紀業及不動產經紀人員交相

競逐，成就自我將專業注入服務消費大眾，共創和諧家園。  

 

貳、指導單位：內政部  
  
參、主辦單位：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肆、承辦單位： 

由全聯會理監事聯席會議中議決承辦公會。原則以北、中、南三區輪流承

辦。承辦單位負責場地協尋、人力支援及推薦廠商，其餘由全聯會負責。 

 

伍、說 明： 

為維護整體社會良好之交易秩序，建立正確的交易環境，樹立不動產經紀

業、經紀人與經紀營業員優良之模範，落實買賣交易過程的合理；故鼓勵

不動產經紀業、不動產經紀人與經紀營業員除在具備專業知識外，更應建

立自身應有涵養，以提昇整體不動產經紀人員的素質，為美好的明天一起

努力，共同創造更精緻的生活環境。  

 

陸、推薦類別：不動產經紀業組、經紀人組、經紀營業員組   

 

柒、被推薦資格：  

一.【不動產經紀業組】 

(一).公司成立年資：至少連續五年以上。 

(二).合法業者證明：於登記所在縣市政府地政局(處)完成備查並繳交本

會所屬各縣市公會當年度常年會費之會員公司。（加盟總部無直接

營業者，則不予推薦） 

(三).推薦：被推薦者需由所屬縣市公會推薦至全聯會。  

(四).報稅證明：前二個年度公司營業稅報稅證明。  

(五).傑出事蹟：獲獎證明、卓越事蹟及對社會行有餘力，熱心公益、慈

善活動深具貢獻者。請檢附相關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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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紀人組與經紀營業員組】 

(一).國籍：中華民國  

(二).年齡：十八歲(含)以上  

(三).性別：不拘  

(四).品德：無警察刑事案件紀錄(俗稱良民證)。刑事案件需經判決確定 

為準。  

(五).推薦：被推薦者需由所屬縣市公會推薦至全聯會。(任職所屬公司均 

應完成不動產經紀業備查之合法經紀業者)。  

(六).證照：領有「不動產經紀營業員登錄證明」或「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並由所屬公司向所在地主管機關完成備查。  

(七).在職證明：任職滿一年(含)以上之經紀人員。 

(八).所得證明：所得扣繳憑單證明(不得低於政府規定之最低薪資乘以 12

個月之總額)；被推薦人若為公司負責人，應就下列文件擇一檢附：

1.所得扣繳憑單證明 2.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繳稅證明。  

(九).傑出事蹟：考績證明(甲等以上)、卓越事蹟及對社會有貢獻者。請

檢附相關證明。  

(十).無違反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規定及道德倫理規範者。  

 

捌、頒發獎項：  

一.傑出「金仲獎」楷模–不動產經紀業獎 

二.傑出「金仲獎」楷模–不動產經紀人獎  

三.傑出「金仲獎」楷模–不動產經紀營業員獎   

四.傑出「金仲獎」楷模–【評審團大獎】 

  由全體楷模分別選出： 

「不動產經紀業組」評審團大獎-5名 

「不動產經紀人組」評審團大獎-5名 

「不動產經紀營業員組」評審團大獎-5名 

五.傑出「金仲獎」楷模-【特別獎】 

由入圍不動產經紀人組、不動產經紀營業員組之評審團大獎楷模選出： 

「最佳形象獎」–1 名 

「最佳人氣獎」–1 名 

「最佳台風獎」–1 名 

 

玖、推薦名額：   

一.六都直轄市公會推薦至全聯會各組別名額如后： 

(一).不動產經紀業組、不動產經紀人組：2組類別自選，共推薦 5名。 

(二).不動產經紀營業員組：5名。 

二.省聯合會所屬各縣市公會推薦至全聯會各組別名額如后： 

(一).會員 50家以上者：新竹縣公會、彰化縣公會於不動產經紀業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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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產經紀人組及不動產營業員組各推薦 1 名，其他縣市公會（除澎

湖縣公會）於不動產經紀業組、不動產經紀人組及不動產營業員組 3

組類別自選 2組各推薦 1名。  

(二).會員 50家以下者：不動產經紀業組、不動產經紀人組及不動產營業

員組中擇 1組類別推薦 1名，且推薦之組別不得與前兩年重複。 

三.金門縣公會推薦至全聯會各組別名額：不動產經紀業組、不動產經紀 

人組及不動產營業員組中擇 1 組類別推薦 1名，且推薦之組別不得與 

前兩年重複。 

註：1.縣市公會應自行評選並依辦法規定之名額內推薦至全聯會表揚。  

  2.各縣市公會若當屆推薦名額不足額者，次屆之推薦名額將依當屆不

足額遞減之 (例:不足 1名，下屆名額下降 1名……以此類推)，其

減少名額之組別將由各公會自行決定。減少名額之次屆將恢復本辦

法規定之推薦名額。 

    3.各縣市公會應成立屆滿 2年始得推薦。 

 

拾、推薦辦法： 

一.推薦公會資格： 

未配合全聯會年度舉辦之 820 房仲公益活動之各縣市公會將取消金仲

獎楷模推薦資格，但因特殊情事致未能舉辦且經全聯會同意者不在此

限。 

二.不動產經紀業組： 

推薦時應檢附下列資料並製作成冊（全聯會統一製作推薦資料冊規格與樣 

   式，由被推薦人向全聯會購買，非使用本會製作之規格與樣式則不予受理）。 

(一).所屬縣市公會推薦書〔由公會推薦並加蓋公會圖記及理事長簽章〕。  

(二).公司簡介。  

(三).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五年以上)。  

(四).公司發展歷程之撰述 800 至 1000字(勿以自傳方式撰述，超過 1000 

字予以扣分)，以利手冊之製作及編輯。  

(五).前二個年度營業稅繳稅證明。  

(六).傑出事蹟證明，請檢附佐證資料。 

(七).錄製三分鐘公司介紹影片，於繳交書面資料時一同附上。 

※以上七項資料均應備齊，缺件不予受理(原件退回) 

 

三.經紀人組與經紀營業員組： 

推薦時應檢附下列資料並製作成冊（全聯會統一製作推薦資料冊規格與樣 

    式，由被推薦人向全聯會購買，非使用本會製作之規格與樣式則不予受理）。 

(一).所屬縣市公會推薦書〔由公會推薦並加蓋公會圖記及理事長簽章〕。  

(二).簡歷。  

(三).經紀人證書或經紀營業員登錄證明書影本(登錄單位非本會，則不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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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理)。  

(四).個人奮鬥歷程之撰述 800至 1000 字(勿以自傳方式撰述，超過 1000 

     字予以扣分)，以利手冊之製作及編輯。  

(五).在職證明：任職滿一年(含)以上之經紀人員。  

(六).前一年度所得扣繳憑單影本(不得低於該年度政府規定之最低薪資  

乘以 12 個月之總額)；被推薦人若為公司負責人，應就下列文件擇 

一檢附：1.所得扣繳憑單證明 2.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繳稅證明。  

(七).無警察刑事紀錄之全部期間證明正本(俗稱良民證)，請逕向各縣市

警察局申請。 

(八).傑出事蹟證明(含考績證明)，請檢附佐證資料。 

(九).錄製三分鐘自我介紹影片，於繳交書面資料時一同附上。 

※以上九項資料均應備齊，缺件不予受理(原件退回) 

 

四.收件截止日期：115年 6 月 10日 (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五.收件地址：100台北市中正區館前路 20號 7樓。  

   聯絡電話：02-23582535 聯絡人：吳秘書  

 

拾壹、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推薦為金仲獎楷模： 

一.對優良事蹟未能舉出具體事實者。 

二.最近 5 年內曾違反經紀業倫理規範或妨礙公司聲譽或犯罪判決確定或

通緝中者。 

三.曾於 5年內當選金仲獎楷模，不得再參選。 

四.現任各縣市公會理事長不得報名參加不動產經紀業組和不動產經紀

人、經紀營業員組楷模推薦甄選。 

 

拾貳、組織委員會及評審團獎選拔方式 

一.【金仲獎籌備會】  

召 集 人：全聯會理事長  

副召集人：全聯會副理事長及常務監事兼召集人 

籌備會主任委員：承辦之縣市公會理事長擔任之  

籌備會副主任委員、委員及行政作業人員由承辦之縣市公會理事長聘任

之。 

 
二.【評審團大獎選拔方式】 
由全體楷模中評選出【不動產經紀業組】10名、【經紀人組】及【經紀營
業員組】各 15 名入圍評審團大獎，再經決選選出各組各 5 名評審團大獎
及共 3名特別獎（最佳形象獎、最佳人氣獎、最佳台風獎）。 
 
(一).初選評審 

1.初選評審團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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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產業資訊教育委員會委員及歷屆評審團大獎得主推薦 1名擔任初選
評審團委員，主席由產業資訊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擔任之。以書面審
核評審選出【不動產經紀業組】10名、【經紀人組】及【經紀營業員
組】各 15名入圍評審團大獎。 
 

2.初選評審方式依下列方式評分，並以各委員評分總和平均分數作為評
審成績： 
(1).資料冊 30%。 
(2).奮鬥歷程(成功方法及途徑、公司介紹影片或自我介紹影片)60%。 
(3).個人影片分享數及點讚數 10% 

註：如經發現有以非自然方式操作（如購買按讚數、分享數等）
之情形，全聯會保有調整或取消該項評比分數之權利。 

 
(二).決選評審 

1.決選評審團委員： 
由主管機關、產業代表、專家、學者、縣市政府地政局(處)擔任評審
團評審委員，主席由全聯會理事長擔任之。以面試審核評審選出各組
各 5名評審團大獎及共 3名特別獎（最佳形象獎、最佳人氣獎、最佳
台風獎）。 

 
2.決選評審方式依下列方式評分，評審委員中分數最高及最低不列入成

績計算，取其餘委員評分總和平均分數作為評審成績： 
(1).資料冊 20%。 
(2).製作個人影片上傳 Facebook分享數及點讚數 10%。 
    註：如經發現有以非自然方式操作（如購買按讚數、分享數等）

之情形，全聯會保有調整或取消該項評比分數之權利。 
(3).奮鬥歷程(成功方法、途徑、產業貢獻與社會貢獻)25%。 
(4).闡述具體事蹟 3 分鐘(含自我介紹及服務理念)25%。 
(5).機智問答 20%（由評審委員輪流發問，若問答題目超出範圍，主

席得請發問之評審委員更換題目）。 
 

拾參、經費：  

由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115 年度預算內勻

支。  

  

拾肆、頒獎表揚：  

一.頒獎典禮訂於 115年 9月 17日假台北市舉行，屆時恭請政府首長、 

社會名流、業界領袖等與會頒發「傑出金仲獎楷模」及「評審團大獎」

獎盃乙座，彰顯榮耀。 

二.當選「傑出金仲獎楷模」及「評審團大獎」之楷模，如經發現違反本

辦法第柒點被推薦資格者或爾後有違反「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或

「不動產仲介經紀業倫理規範」之情事，經主管機關裁罰確定者，將

取消其得獎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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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當選「傑出金仲獎楷模」及「評審團大獎」之楷模需配合全聯會舉辦

相關活動。 

 

拾伍、附註  

當選楷模將透過新聞媒體向社會各界表揚並將其具體事蹟刊登於本會刊

物，廣為宣傳。 


